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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春一东 公告编号：临2023-004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2.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万元到-9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3.预计2022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00万元到-22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万元到-9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预计2022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00万元到-220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2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3238万元。

（二）每股收益：0.29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受市场因素、疫情封控的影响，2022年公司收入大幅减少，公司积极采取降成本、压降费用的举措，

未能抵消收入减少、销售结构变动的影响，导致公司本期业绩亏损。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止目

前，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2023-005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广东省认定机构2022年认

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和《关于对广东省认定机构2022年认定的第三批高新技术

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东睦” ）和孙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华晶” ）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重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分别为GR202244005297和GR202244014076，但截至目前暂未收到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

本次系广东东睦和东莞华晶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广东东睦和东莞华晶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内可继续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广东东睦和东莞华晶2022年已根据相关规定按照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财务核算， 因此本次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不会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30日

报备文件：

1、关于对广东省认定机构2022年认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

2、关于对广东省认定机构2022年认定的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96�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3-00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6,000万元至54,000万元 亏损：114,070.8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59,000万元至77,000万元 亏损：115,336.0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1元/股至0.47元/股 亏损：0.9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

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疫情反复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不利影响，工程项目投资减少、项目开工延期，导

致公司商品混凝土、水泥销售及园林绿化项目业务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市政环卫板块营业收入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同时，由于回款不及预期，导致计提

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经营利润下滑。 报告期末，公司结合行业发展判断及收购企业经营情况，对收购广东

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初步评估和测算， 发现收购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

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预计2022年需计提商誉减值（最终计提的减值金额将由评估机构及审计机

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3、公司项目结算及回款不及预期，导致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增加。

4、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85%的股权、联营企业新疆煤炭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股权形成投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96� � � � �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8,000万元～42,000万元 盈利：30,774.0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20,000万元～30,000万元 亏损：33,439.9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9元～0.28元 盈利：0.20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

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截止目前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

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的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

司完成对安道麦辉丰（江苏）有限公司51%股权的交割，确认了重大资产重组收益。公司预

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主要系：（1）科菲特公司2022年度被所

在园区列为关闭退出企业，公司确认超额亏损；（2）公司对部分重要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3）公司部分重要的联营企业2022年度大额亏损；（4）公司及停产子公司对长期

资产、存货等计提减值准备；（5）公司持有的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的业绩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2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84� �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5,238.45万元—67,413.07万元

盈利：43,492.3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61,770.62万元—65,888.66万元

盈利：41,180.4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6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899元/股—0.81623元/股 盈利：0.526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

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 因2022年度审计工作

尚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

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新能源、储能、电动汽车和智能制造等行业持续高景气需求，极大提升了公司产品的

收益；

2、公司铝电解电容器、薄膜电容器、超级电容器三大业务包括核心材料协同发展、梯次

发力。

3、得益于研发持续高投入，多个领域应用产品技术快速进步，助推效益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将披露的《2022年年

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501� �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23-00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1）2022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31,000万元–43,000万元 亏损：44,937.4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24,000万元–36,000万元 亏损：59,074.6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0.12元/股 亏损：0.13元/股

营业收入 48,000万元–52,000万元 36,695.79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46,000万元–50,000万元 35,060.06万元

注： 扣除后营业收入， 是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产销量逐步恢复且持续增长，公司经营性亏损。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报废资产

等，因此2022年度整体业绩亏损。

2022年度公司持续改善、降本增效等管理措施效果逐渐显现，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亏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2、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股票代码：000700� � � � � � � � � � � �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3

债券代码：127004�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项 目 2022年度（1-12月） 2021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50,000万元–53,000万元

亏损：20,316.24万元

较2021年度增长：346.11%�-�360.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0,255万元–43,255万元

盈利：17,295.30万元

较2021年度增长：132.75%�-�150.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545-0.578元/股 亏损：0.222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2022年度较2021年度减少MingHua� USA� Inc.（以下简称：美国名华）

经营亏损约1.8亿元人民币及出售美国名华的资产减值约4.5亿元人民币。

2022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约为9,745万元人民币，2021年度为-37,611.54万元人民

币。

注：2021年9月30日，公司办理完成出售美国名华的所有交割手续，美国名华自2021年10月起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风险提示

1.目前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2.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3年4月25日披露的公司2022

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3-1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减少22,215.32万元到25,040.83万元， 同比减少72.38%到

81.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减少7,000.61万元到

7,230.84万元，同比减少91.02%到94.0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51.04万元到8,

476.5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2,215.32万元到25,040.83万元，同比减少72.38%到81.59%。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60.45万元到690.68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7,000.61万元到7,230.84万元，同比减少91.02%到94.01%。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691.87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7,691.2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9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一是受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影响，公司的血栓通、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的莱美舒等核心产品销量、单价均出现下降；二是莱美药业业绩未

达并购时预期，预计2022年商誉减值在9,630.88万元到14,446.32万元之间；三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全国

各地疫情反复，部分区域医疗机构住院人数减少，处方药用药量下降，由于疫情封控，多地方物流停运导

致公司大部分产品销量下降。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2021年处置其子公司收到投资收益，而本期

无此业务发生。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

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3-002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詹桂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2,5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11月19日，公司披露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

主体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 通过集中竞价等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 下：

詹桂华拟减持不超过168,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16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詹桂华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6,005股，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詹桂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672,560 0.655%

IPO前取得：464,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08,1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詹桂华 672,560 0.655%

母子关系

于丰恺 280,000 0.273%

合计 952,560 0.928%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詹桂华 106,005 0.103%

2022/12/9～

2023/1/30

集中竞价交

易

56-58.5

6,039,

942.5

566,555 0.55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因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身资金需求，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股东的减持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3-003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马晓宇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2%。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11月19日，公司披露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

主体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 通过集中竞价等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马晓宇拟减持不超过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晓宇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5,600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马晓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2,400 0.022% 其他方式取得：22,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马晓宇 5,600 0.005%

2023/1/20

～

2023/1/20

集 中 竞

价交易

56.950 －

56.950

318,920 已完成 16,800 0.01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3-002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000万元–13,000万元

盈利：27,755.4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3.16%-63.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5,226.81万元–8,226.81万元

盈利：17,517.1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3.04%-70.1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11元/股 盈利：0.2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

负责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疫情反复、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产

品毛利率承受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受商用车市场整体低迷影响，公司专用车业务持续亏

损且金额较大。

2、 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010.78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无该类重大资产转让事项。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3-003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保证人” ）于2022年3月30日、

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至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25,

000万元的担保，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或其授权人士为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额度

内全权负责业务办理、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详细信

息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6）。

2022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三级全资

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三级全资子公司柳州市海联金

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由125,000万元增至130,000万元。 详细信息见公司于2022年8月31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为三级全资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3年1月30日，公司与企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贷款人” ）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IBKYK-BZ-23-001），同意为公司子公司湖北

海立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海立田” 或“借款人” ）与贷款人签订的《流动

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金额

为人民币1,000万元，所保证的主债权期限为2023年1月30日至2024年1月30日。 保证担保

的范围包括借款人在贷款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偿还和支付的本金 （包括借款人在贷款合

同项下循环使用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及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保全费用、保全

担保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借款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

日应付或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以及贷款人为实现《保证合同》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

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及执行

费用等）以及保证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额度在本公司审批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本次为湖北海立田提供1,000万元的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643,667,708.33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96%。 具体说明如

下：

（1）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643,667,708.33元，占公司2021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96%。

（2）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的担保总额为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0%。

2、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5567� � � � � � � �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3-002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暨公司董监高持股方式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月30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收到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利投资” ）及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华投资” ）完

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告知函，本次非交易过户前，同利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3,226,45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11.61%，春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9,004,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50%，截止本公告日，上

述合伙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各合伙人名下，并于2023年1月30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同利投资 刘贵贤 1925821 0.962911 无限售流通股

2 同利投资 盖永增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3 同利投资 吕新刚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4 同利投资 冯长兴 1925798 0.962899 无限售流通股

5 同利投资 王克祝 1711836 0.855918 无限售流通股

6 同利投资 孙玉文 1569946 0.784973 无限售流通股

7 同利投资 李玉强 1283958 0.641979 无限售流通股

8 同利投资 张京理 1069973 0.534987 无限售流通股

9 同利投资 于建辉 856034 0.428017 无限售流通股

10 同利投资 朱杰鹏 856034 0.428017 无限售流通股

11 同利投资 李颜林 685506 0.342753 无限售流通股

12 同利投资 王振才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3 同利投资 李翠玲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4 同利投资 姜冬梅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5 同利投资 戴国兵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6 同利投资 徐春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7 同利投资 王俊丽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8 同利投资 黄鲁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19 同利投资 杨丽娜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0 同利投资 赵法智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1 同利投资 姜鸿 428063 0.214032 无限售流通股

22 同利投资 宋永波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3 同利投资 宋文芝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4 同利投资 吕永波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5 同利投资 王晓芳 214101 0.107051 无限售流通股

26 同利投资 陈飞 214032 0.107016 无限售流通股

27 同利投资 董桂平 214032 0.107016 无限售流通股

28 同利投资 辛占元 213985 0.106993 无限售流通股

29 同利投资 丁磊 213899 0.106950 无限售流通股

30 同利投资 盖希峰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1 同利投资 王磊 213893 0.106947 无限售流通股

32 同利投资 初成利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3 同利投资 代龙军 213892 0.106946 无限售流通股

34 同利投资 李安娜 213753 0.106877 无限售流通股

35 同利投资 隋强 128419 0.064210 无限售流通股

36 同利投资 韩卫东 128256 0.064128 无限售流通股

37 同利投资 潘伟健 128256 0.064128 无限售流通股

38 同利投资 姜红梅 42713 0.021357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23226450 11.613225 无限售流通股

二、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性质

1 春华投资

莱阳市通达

投资有限公

司

4500 0.002250 无限售流通股

2 春华投资 刘贤帅 825000 0.4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3 春华投资 丁磊 750000 0.3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4 春华投资 徐建祥 750000 0.3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5 春华投资 郝孔臣 525000 0.262500 无限售流通股

6 春华投资 周遵武 450000 0.225000 无限售流通股

7 春华投资 张吉荣 450000 0.225000 无限售流通股

8 春华投资 李颜林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9 春华投资 仲锡联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0 春华投资 吴章玉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1 春华投资 黄东东 375000 0.187500 无限售流通股

12 春华投资 郑钧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3 春华投资 丁玉环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4 春华投资 姜红梅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5 春华投资 李磊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6 春华投资 李伟志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7 春华投资 李玉燕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8 春华投资 隋莉 300000 0.150000 无限售流通股

19 春华投资 郑会民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0 春华投资 董锦晓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1 春华投资 李振伟 225000 0.112500 无限售流通股

22 春华投资 黄仕敏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3 春华投资 陈飞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4 春华投资 杨丽娜 150000 0.075000 无限售流通股

25 春华投资 杜京武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6 春华投资 徐淑芹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7 春华投资 王克祝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8 春华投资 王成强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29 春华投资 王振山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30 春华投资 王磊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31 春华投资 吕高峰 75000 0.037500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9004500 4.50225 无限售流通股

三、公司董监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部分变为直接持有，

具体情况如下：

董监高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直接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间接持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直接持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间接持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王克祝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824195 2.91 1786836 0.89

403735

9

2.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786836 0.89 1786836 0.89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403735

9

2.02 0 0.00

403735

9

2.02

孙玉文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3191296 1.60 1569946 0.78 1621350 0.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69946 0.78 1569946 0.7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621350 0.81 0 0.00 1621350 0.81

李颜林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2169530 1.08

106050

6

0.53

110902

4

0.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6050

6

0.53

106050

6

0.5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10902

4

0.55 0 0.00

110902

4

0.55

陈飞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986160 0.49 364032 0.18 622128 0.3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64032 0.18 364032 0.1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622128 0.31 0 0.00 622128 0.31

王磊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09757 0.25 288893 0.14 220864 0.1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88893 0.14 288893 0.14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20864 0.11 0 0.00 220864 0.11

吕高峰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76351 0.04 75000 0.04 1351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76351 0.04 75000 0.04 1351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郑钧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67134 0.28 300000 0.15 267134 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00000 0.15 300000 0.15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67134 0.13 0 0.00 267134 0.13

黄仕敏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417134 0.21 150000 0.08 267134 0.1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50000 0.08 150000 0.0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267134 0.13 0 0.00 267134 0.13

李磊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768848 0.88 300000 0.15

146884

8

0.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00000 0.15 300000 0.15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46884

8

0.73 0 0.00

146884

8

0.73

郝孔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879115 0.44 525000 0.26 354115 0.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567790 0.28 525000 0.26 42790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311325 0.16 0 0.00 311325 0.16

张吉荣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583180 0.29 450000 0.23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450000 0.23 450000 0.23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徐建祥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883180 0.44 750000 0.38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750000 0.38 750000 0.38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刘贤帅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958180 0.48 825000 0.41 133180 0.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825000 0.41 825000 0.41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33180 0.07 0 0.00 133180 0.0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0 0.00

188140

60

9.41

844521

3

4.22

103688

47

5.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848935

4

4.24

844521

3

4.22 44141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103247

06

5.16 0 0.00

103247

06

5.16

注：若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存在尾差，即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时，均作出如下承诺：

（1）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股份限

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

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应于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发行人所有。 依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证券监管主管机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制度，本人/本公司/本

企业不需承担披露义务的情况除外。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上述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

的，本人/本公司/本企业转让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所获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

（3）5%以上股东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与关联关系的声明与承诺：

不利用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地位及重大影响， 谋求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

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不利用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杜绝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非法占用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

况下，不要求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违规向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不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如确需与股份

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

督促股份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股份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本企业及所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将严格按该

等规定履行关联董事、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

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股份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2、同利投资、春华投资解散所涉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已完成，后续，两合伙企业将会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后进行注销，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同利投资、春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各位

合伙人，将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则的规定继承各自合伙企业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3、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各自做出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及《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